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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12日发布
一、受理范围
（一）申请人为原探矿权人。

（二）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登记的勘查项目；

（三）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17〕86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调整矿业权审批登记权限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34 号）规定，按审批权限改由州（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登记的勘查项目。

二、许可条件
（一）予以许可的条件

1.申请人为该勘查项目探矿权人。

2.申请人依法履行法定义务，依法依规开展勘查工作。 

申请人符合以上所有条件，方可获得批准。

（二）不予许可的情形

对不符合予以许可的条件任一的，不予批准。
三、受理形式
窗口受理。
地址：项目所在地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政务服务大厅。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星期五上午8:30-11:30。
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探矿权注销申请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2
	申请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应出具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等原件，经核实无误后，方可将复印件作为申报要件。

	3
	勘查许可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4
	勘查项目完成报告或者终止报告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5
	地质资料汇交凭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6
	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7
	光盘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矿业权申请资料电子文档一律使用光盘存储，一个项目一份光盘，光盘表面应标注项目名称。提交的电子文档包括资料清单、所有纸质文档的扫描件及申请登记书报盘文件。其中:资料清单为TXT格式，以“资料清单+txt”命名;纸质文档为PDF格式或JPG (单页) 格式，以“申报资料详细名称+文件格式”命名。

	8
	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非法定代表人办理的勘查项目

	
	企业或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委托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被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五、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3个工作日。
六、许可收费
1.探矿权登记费：暂停征收。

2.探矿权使用费：第一个勘查年度至第三个勘查年度，每平方公里每年缴纳100元；从第四个勘查年度起，每平方公里每年增加100元，但是最高不得超过每平方公里每年500元。

3.探矿权出让收益（价款）：按探矿权有偿处置结果收取。
七、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结果将在德宏州国土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网站上公开。

1.办理结果

批准同意的，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领证通知书》通过网络下发县级国土资源局，并抄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不予批准的，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不予批准通知书》通过网络下发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并抄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2.送达方式

批准同意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告知申请人按规定到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电子政务大厅领取相关证件。

不予批准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告知申请人办理退件手续。
八、咨询

（一）窗口咨询。地址：德宏州芒市文蚌街（中缅友谊馆内）州政务服务大厅州国土资源局窗口。
（二）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692-2109076
（三）网络咨询。关注“德宏国土”微信公众号咨询。

（四）信函咨询。咨询部门名称：德宏州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科。通讯地址：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4附9号德宏州国土资源局。邮政编码：678400。
九、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地址：德宏州芒市文蚌街（中缅友谊馆内）州政务服务中心。

电话投诉。电话号码：0692-2120837
信函投诉。部门：德宏州纪委驻州国土资源局纪检组；地址：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4附9号德宏州国土资源局。邮政编码：678400。
探矿权注销登记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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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的高度和它所关联的边框线将随文本的增删而增减。拖动侧边手柄可以更改注释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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